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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整改任务
	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3项整改任务：赤峰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指导意见明确要求，2024年底前每个旗县区至少建成投用一处符合标准的、使用期限五年以上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所。截至督察进驻，仅红山区建有规范化建筑垃圾消纳场、阿鲁科尔沁旗建筑垃圾消纳场开始动工，其他10个旗县区均处于办理前期手续阶段，工作进度严重滞后，导致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现象屡见不鲜，2024年已查明的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点位就多达230处。

	责任单位
	巴林左旗党委和政府

	整改目标
	尽快建成投用建筑垃圾消纳场，加强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，解决建筑垃圾随意倾倒问题。

	整改措施
	(1)加快建筑垃圾消纳场前期手续办理，2025年12月底前建成投用1处建筑垃圾消纳场(要求符合标准、使用期限五年以上)，着力解决建筑垃圾终端消纳能力不足问题。在规范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建成前,设立建筑垃圾临时贮存场所,贮存新产生的建筑垃圾。
(2)加强建筑垃圾产生、收集存放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全过程监管，对建筑垃圾随意倾倒问题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切实解决建筑垃圾随意倾倒问题。

	完成情况
	（1）巴林左旗建筑垃圾处置场建设项目现已完成立项审批、土地划拨、项目招标等工作。项目建设方面目前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，竣工验收合格。
（2）已全面强化建筑垃圾产生、收集存放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全流程监管，加大巡查执法力度，对建筑垃圾随意倾倒行为坚持“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”，目前辖区内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得到有效遏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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